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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委員繼續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擬議條文第 59C條 (非體內樣本 )

2. 主席指出，普通法有一項不使自己入罪的規

則。他詢問，根據《警隊條例》 (第 232章 )擬議條文第
59C(4)(f)條，在針對某人的刑事法律程序中使用從該人身
上取得的DNA資料，是否違反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章 )。

3. 高級政府律師表示，當局在草擬條例草案時，

並未有考慮不使自己入罪的規則。據她所知，在海外國

家從未有任何質疑，指收取某人的DNA資料是違反人權
之舉。她補充，在草擬條例草案時已曾徵詢律政司人權

組的意見。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補充，不使自己入罪的規

則是法庭進行刑事審訊的一項原則。英國曾有一宗先

例，指明上述規則並不適用於在審訊前蒐集證據的過

程。

高級助理

法律顧問

4. 主席表示英國與香港的不同之處，在於英國並

無任何和人權法案有關的法例。可是，從某人身上取得

的證據最終卻會用於法律程序中。他要求高級助理法律

顧問研究在其他司法管轄區曾否出現和此問題有關的先

例。

政府當局

5. 主席認為《警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C(4)(g)條
的現有草擬方式，並不能反映從其身上收取樣本的人，

將有權取覽從該樣本得出的資料。他表示，如《個人資

料 (私隱 )條例》(第 486章 )未有賦予此項權利，便應在條例
草案明確賦予該項權利。他要求政府當局研究此問題。

擬議條文第 59D條 (使用樣本及法證科學化驗結果的限制 )

6. 關於《警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D(3)條，保安
局首席助理局長 E告知委員，第 4級罰款的款額是 25,000
元。

7. 主席表示，《警隊條例》擬議條文第 59A(4)(e)
條的草擬方式應和擬議條文第 59D(1)條相同，以明確訂明
從某人身上取得的DNA資料可用於調查任何罪行。高級
政府律師表示，當局會就擬議條文第 59A(4)(e)條的中文
本動議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在 “罪行 ”之後加入
“或任何其他罪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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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考慮把DNA資料的用途，由
用於調查 “任何罪行 ”修改為 “任何嚴重的可逮捕罪行 ”。劉
慧卿議員對此持相同的意見。她表示由於DNA資料是一
種全新的證據，所制定的法例在最初階段應較為嚴格。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海外經驗顯示在觸犯性罪行
及暴力罪行的罪犯當中，約有三分之二屬再犯者。

9. 程介南議員詢問，使用DNA資料調查嚴重可逮
捕罪行以外的其他罪行的成效如何。總警司 (刑事 )(支援 )
表示，DNA化驗結果可在很大程度上證實某人是否牽涉
於某宗罪案。把收取DNA樣本的用途局限於嚴重的可逮
捕罪行將相當困難，因為將極難決定某項罪行是否嚴重

的可逮捕罪行。即使某項罪行屬輕微罪行，獨一無二的

DNA資料亦可提供確鑿的證據，證明某人是否牽涉於該
項罪行。他補充，對於向疑犯收取樣本一事，當局已訂

定嚴格的規定。政府當局亦會修改嚴重的可逮捕罪行的

定義，以涵蓋最長監禁刑期可達 7年的罪行，以及條例附
表所列的性罪行及暴力罪行。倘某宗並不嚴重的罪行的

受害人其後死亡，該宗罪行亦會變成嚴重的可逮捕罪

行。向疑犯收取樣本的規定相當嚴格。一旦向某人收取

了樣本，餘下的程序將完全不具侵擾性。劉慧卿議員認

為，如觸發當局收取樣本的事故是嚴重的可逮捕罪行，

所得資料應只用於調查嚴重的可逮捕罪行。

10. 程介南議員表示，當局應以處理其他證據的相

同方式處理DNA資料，除非DNA資料與其他證據有極大
分別。他支持把DNA資料用於調查任何其他罪行。

11. 主席表示可在法案委員會全體委員在席時，就

此項問題進行表決。他補充，如法案委員會未能就此達

成共識，他或會動議與此有關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

擬議條文第 59E條 (從被定罪人士的口腔用拭子收取的非
體內樣本 )

12.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 E告知委員，擬議條文第
59E條的目的，是就被裁定觸犯嚴重的可逮捕罪行的人建
立一個DNA資料庫。此舉可有助調查罪案，因為不少罪
犯過往均有犯罪紀錄。

13.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修改決定是否利用

拭子從口腔收取樣本的規定，由某人是否被裁定觸犯嚴

重的可逮捕罪行，改為以被定罪的人的監禁刑期作決

定。



經辦人／部門

4

14. 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作出此項修
正並不恰當。政府當局在過往一次會議上曾指出，監禁

刑期的長短未必可反映某項罪行的嚴重程度，因為在決

定所作出的判刑時，可能會同時考慮其他因素如罪犯的

家庭背景。總警司 (刑事 )(支援 )補充，利用拭子從口腔收
取樣本的目的僅在於備存有關DNA資料的紀錄，以便日
後易於識別疑犯的身份。

15. 主席認為把被定罪的人的DNA資料存放於DNA
資料庫，是違背自新精神的做法。他表示，如給予囚犯

改過自新的機會，便應按照處理其他刑事紀錄的方法，

在 3年後銷毀其DNA資料。保安局首席助理局長E表示，
DNA資料並非刑事紀錄的組成部分。她認為有需要在公
眾安全與個人權利之間維持平衡。

16. 主席擔憂如政府腐敗，備存過多個人資料可能

會導致出現社會控制的情況。程介南議員對有關腐敗政

府的假設提出反對。他表示如政府真的如此腐敗，立法

亦變得毫無意義，因為政府極可能會置之不顧。

17. 劉慧卿議員就海外國家的做法提出查詢，保安

局助理局長E回應時表示，監禁刑期的長短並非海外國家
決定是否利用拭子從被定罪的人的口腔收取樣本的考慮

因素之一。

每年所收取樣本的估計數目

政府當局

18. 劉慧卿議員詢問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每

年所收取樣本的估計數目為何。總警司 (刑事 )(支援 )回應
時表示，按現有資源而言，警方會集中向涉及強姦、謀

殺、嚴重襲擊、搶劫、入屋犯法及猥褻侵犯等罪行的人

收取樣本。去年因搶劫被捕的有 1 200人；有 1 600人則因
傷人被捕；另有 25人因綁架被捕；以及有 71人因強姦而
被捕。在 1999年因嚴重的可逮捕罪行而被捕的人數約有
29 000人，而 1998年則約有 16 000人被裁定觸犯嚴重的可
逮捕罪行。由於政府當局無意就條例草案涵蓋的每一個

人，利用拭子從其口腔收取樣本，因此，當局估計每年

收取的樣本總數將會在 4 000至 5 000個之間。他補充，政
府當局會就收取樣本發出內部指引。保安局首席助理局

長E補充，如增加每年所收取的樣本數目，當局將須向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額外的撥款。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向

委員提交上述內部指引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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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程介南議員表示，如最初每年收取的 4 000至
5 000個樣本的成效欠佳，便沒有充分理由支持申請額外
的撥款，以供收取更多樣本。

20. 主席詢問政府當局如有充足資源，會否向所有

被定罪的人收取樣本。總警司 (刑事 )(支援 )表示，政府當
局並無此意。

政府當局

21.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向委員提交文件，說明在條

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每年所收取樣本的估計數目為

何。

II. 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下次會議的日期

22. 委員察悉下次會議訂於 2000年 6月 9日上午 10時
45分舉行，以便繼續與政府當局進行討論。

2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12日


